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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性噪声聋是常见的职业病之一［１］ 。 近年来， 申请职

业性噪声聋诊断的劳动者日益增加， 当劳动者或用人单位对

职业病诊断结果有异议时， 则可能进入职业性噪声聋鉴定诊

断程序。 为发现职业性噪声聋诊断、 鉴定过程中经常出现的

问题， 现对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５ 月参与职业性噪声聋鉴定

诊断的 ２２ 例病例进行回顾分析， 以进一步提高职业性噪声聋

的诊断、 鉴定水平。
１　 对象与方法

１ １　 对象

２０１５ 年 ５ 月—２０１７ 年 ７ 月申请职业性噪声聋市级鉴定诊

断的 ２２ 例病例。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现场职业卫生学调查　 调阅劳动者诊断时的资料， 包

括工作岗位、 所在岗位现场检测报告、 累积接触噪声量、 同

岗位其他劳动者的听力损伤情况等。
１ ２ ２　 临床检查 　 按 《职业性噪声聋的诊断》 （ＧＢＺ４９—
２０１４） 要求， 劳动者脱离噪声作业环境一周后， 进行耳镜、
纯音听阈测定 （ＰＴＡ）、 声阻抗、 耳声发射 （ＯＡＥ）、 听觉脑

干诱发电位测试 （ＡＢＲ）、 ４０ Ｈｚ 相关电位等检查。 纯音听阈

测定≥３ 次。
１ ２ ３　 诊断　 由申请鉴定的当事人在职业病诊断鉴定办事机

构的主持下， 从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５ 位职业病诊断鉴定的专

家， 根据 ＧＢＺ４９—２０１４ 进行集体鉴定诊断。
２　 结果

２ １　 基本情况

２２ 例申请鉴定病例中男 １８ 例、 女 ４ 例， 年龄 ３７ ～ ５５ 岁；
巡检工 １ 名、 操作工 ５ 名、 打磨工 ２ 名、 锻造工 ３ 名、 电焊工

６ 名、 挡车工 １ 名、 抛光工 ２ 名、 叉车工 １ 名、 检修工 １ 名；
工龄最短 １６ 个月、 最长 ２８ 年； ２０ 例由劳动者提出， ２ 例由用

人单位提出。
２ ２　 作业岗位现场调查

２２ 例鉴定病例中用人单位未提供现场噪声检测结果有 ３
例， 占 １３ ６％， 余 １９ 例噪声作业岗位噪声声级 ＬＥＸ， ８ ｈ为 ７２ ２
～１１０ ｄＢ， 但这些检测结果仅限于最近几年甚至是某一年， 其

中用 人 单 位 提 供 的 劳 动 者 ＬＥＸ， ８ ｈ ＜ ８５ ｄＢ （ Ａ） 有 ７ 例

（３１ ８％）， 且 ７ 例中有 ５ 例 ８４ ｄＢ （Ａ） ＜ＬＥＸ， ８ ｈ＜８５ ｄＢ （Ａ），
占总鉴定病例的 ２２ ７％。 ２２ 例中配有耳塞或耳罩防护的仅 ５
例， 占 ２２ ７％。
２ ３　 鉴定诊断结果及原因

２２ 例申请职业性噪声聋市级鉴定病例中， ２０ 例无职业性

噪声聋及 １ 例职业性轻度噪声聋的鉴定诊断结果维持原诊断，
１ 例职业性噪声聋则鉴定诊断为无职业性噪声聋， 维持原诊断

人数占申请鉴定诊断人数的 ９５ ５％。
２ ３ １　 鉴定诊断维持无职业性噪声聋诊断原因　 申请者中连

续噪声作业工龄＜３ 年者占 １６ ６％， 噪声声级检测结果 ＬＥＸ， ８ ｈ＜
８５ ｄＢ （Ａ） 占 ３１ ８％。 维持无职业性噪声聋诊断的主要原因

和依据为纯音测听结果重复性差， 听力曲线呈平坦型； 客观

测听不支持主观测听结果； 职业体检 １ 年前纯音测听结果正

常， 申请诊断时纯音听力示轻度聋； 语频听力损失＞高频听力

损失， 高频听力平均≥４０ ｄＢ （ＨＬ）， 但语频加权后未达到诊

断分级。 损失双耳高频平均听阈未达到 ４０ ｄＢ， 余 ２ 例历次纯

音听阈测试重复性尚可， 较好耳平均听阈加权值＜２６ ｄＢ。
２ ３ ２　 推翻职业性噪声聋诊断， 鉴定诊断无职业性噪声聋原

因　 申请诊断和鉴定诊断中历次纯音听阈测试重复性尚可，
双耳高频平均听阈＞４０ ｄＢ， 但语频听力损失＞高频听力损失。
３　 讨论

３ １　 劳动者维权意识的提高或过度维权

《职业病防治法》 第五十八条规定职业病病人除依法享有

工伤保险外， 依照有关民事法律， 尚有获得赔偿权利的， 有

权向用人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同时第五十三条规定职业病诊

断、 鉴定的费用由用人单位承担。 本文 ２２ 例病例中由劳动者

提出鉴定申请的占 ９０ ９％， 可以看出随着 《职业病防治法》
颁布实施及职业健康监护知识的普及， 劳动者对自身权益的

维护意识加强。 但部分劳动者因诊断结论未达到个人意愿，
滥用此项权利、 恶意申请鉴定诊断， 甚至再次鉴定， 使用人

单位颇受困扰。
为了使劳动者能真正的合理维权， 有人建议提出鉴定者

预缴鉴定费， 鉴定属于职业病的， 鉴定费用由用人单位支付；
不属于职业病的， 鉴定费由提出鉴定的当事人支付［２］ 。 希望

有关职业病鉴定费用的法律条文能适当予以修改。
３ ２　 现场危害因素检测、 评价资料

目前作业场所检测与评价工作市场化， 很多用人单位都

委托第三方检测公司进行， 其检测数据无法确定是否真实可

靠。 本文中 ＬＥＸ， ８ ｈ ＜８５ ｄＢ （Ａ）， 占 ３１ ８％ ， 其中有 ５ 例 ８４
ｄＢ （Ａ） ＜ＬＥＸ， ８ ｈ＜８５ ｄＢ （Ａ）， 占 ２２ ７％。 现场调查发现用人

单位在检测时只运行部分机器， 实际劳动者作业时噪声强度

要更大。 第三方检测公司出具的现场检测及评价报告的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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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有待提高， 相关监督机制应加强管控并提高第三方检测公

司的报告质量。
３ ３　 鉴定诊断结论

本文中鉴定诊断维持原诊断人数占申请鉴定诊断人数的

９５ ５％， 大部分职业病诊断结论是客观、 公正、 合理的。 在实

际鉴定工作中申请鉴定诊断的劳动者可大致分成三类： （１）
劳动者饱受听力下降、 耳鸣等症状的长期折磨， 身心健康出

现问题， 劳动者申请鉴定的目的是解决耳鸣等问题， 该部分

劳动者伴有明显的情绪障碍。 有研究表明［３， ４］ ， 耳鸣伴情绪障

碍者约占 ３０％。 因此， 建议职业病诊断机构对该部分劳动者

除做好解释工作外， 还需一定的心理疏导， 促进社会和谐稳

定。 （２） 劳动者多以诊断结论未达到个人意愿而申请鉴定诊

断， 这部分劳动者往往存在伪聋或夸大聋行为。 国内有文献

报道伪聋或夸大聋在疑似职业性噪声聋患者中超过 ４０％ ［５］ 。
其夸大成分往往掩盖噪声对其听力损失的真实水平。 故建议

诊断机构在劳动者进行职业病诊断程序时， 向申请者说明配

合听力检查的的必要性， 减少伪聋或夸大聋的现象， 劳动者

切实享受到应有权利和利益。 （３） 劳动者面临解除劳动合同

的困境。 该类劳动者年龄大多在 ４０ 岁以上， 噪声作业工龄亦

超过 １０ 年， 无既往岗前、 在岗体检资料， 给诊断鉴定带来一

定困难。 长期的噪声接触对其听力造成一定的损失， 但未达

到噪声聋诊断分级水平， 因此部分劳动者在 ２０１５ 年 ３ 月前依

据 《职业性噪声聋诊断标准》 （ＧＢＺ４９—２００７） 被集体诊断为

“噪声作业观察对象”。 而 ＧＢＺ４９—２０１４ 取消了观察对象这一

类别， 一些不良企业通过换岗甚至解除劳动合同来规避相关

责任。 这部分劳动者其解除劳动合同后， 再就业时将被视为

噪声作业职业禁忌证。 对于该年龄段的劳动者， 新行业就业

有一定的困难， 经济收入的落差也会造成严重困扰， 造成再

就业困难。 因此， 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就业和职业卫生权益，
如何监管企业， 也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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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等 １０ 部门联合制定 《关于加强农民

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以下简称 １０ 部委意见） 和国家

卫计委解读 《关于加强农民工尘肺病防治工作的意见》 （以下

简称意见解读）， 针对农民工尘肺病诊断过程中职业病危害接

触史资料的提供及诊断的实际困难， 结合广西农民工职业性

尘肺病诊断现况研究制订具体办法， 简化程序， 方便农民工

尘肺病诊断， 做到 “应诊尽诊”， 希望为解决农民工职业性尘

肺病诊断难的问题提供借鉴。
１　 诊断程序

依据 《职业病防治法》 和 《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 《办法》 ） 规定进行。 《办法》 第二十二条要求进

行尘肺病诊断的农民工填写职业病就诊登记表， 并提供劳动

者的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包括在岗时间、 工种、 岗

位及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等） 等资料。 《职业病防治法》 第

四十七条及 《办法》 第二十四条规定用人单位要如实提供劳

动者的职业史和职业病危害接触史。 如果当事人对工种、 工

作岗位或者在岗时间有争议的， 依据 《办法》 第二十三条，
应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职业病防治法》 第

五十条、 第五十五条、 《办法》 第三十四条规定， 职业病诊断

机构负有对职业性尘肺病例的报告责任， 尘肺病报告卡包括

用人单位基本信息等项目。 因此， 广西尘肺病诊断机构在组

织职业性尘肺病诊断前， 要求进行尘肺病诊断的农民工提供

相关资料， 包括 （１） 劳动者个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年龄、
身份证号码、 联系电话、 邮政编码和通讯地址等）； （２） 用人

单位信息 （单位名称、 通讯地址、 邮政编码、 国民经济行业

分类、 企业经济类型、 企业规模、 组织机构代码和联系部门、
联系人及电话等）； （３） 职业史 （劳动者工作单位、 起止时

间、 工种 ／岗位、 日工作时间、 接触危害因素和防护情况等）。
这些均为职业病就诊登记表、 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填写项目，
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应双方认可且无异议。 尘肺病诊断机构对

提供的资料审核通过后， 组织职业性尘肺病诊断， 出具职业

病诊断证明书并完成网上直报职业性尘肺病报告卡。
２　 诊断情况

广西共有 １１ 个尘肺病诊断机构、 ４８ 个尘肺病职业健康检

查机构。 从 ８ 个市级尘肺病诊断和职业健康检查机构、 ３ 个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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